长子县医疗保障局
行政执法事前公开信息

一、行政执法主体
行政执法主体：长子县医疗保障局
地址：长子会堂北区
电话：0355-8330222
二、行政执法工作人员
	姓名
	证件编号
	执法岗位
	编制类别
	证件情况

	王  宏
	
	局长
	行政
	部门换证已通过审核，等待制证

	牛晓云
	04040935002
	副局长
	行政
	申领

	赵清平
	04040935004
	执法大队
	行政
	申领

	陈  静
	04040935003
	基金监管科
	行政
	申领

	秦  璇
	04040935005
	规划财务和法规科
	行政
	申领


三、行政执法职责权限
（一）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医疗保险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对用人单位不办理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登记、未按规定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以及伪造、变造登记证明的处罚；
（三）对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进行监督管理；
（四）对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以及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等医疗保险服务机构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基金支出的处罚；
（五）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待遇的处罚；
（六）对医疗救助的监督检查；
（七）对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医疗救助基金的处罚；
（八）对药品、医用耗材价格进行监测和成本调查；
（九）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和医用耗材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向医药价格主管部门提供其药品、医用耗材的实际购销价格和购销数量等资料的监督检查；
（十）对以违反医药价格管理政策等为手段，骗取医保基金支出行为的处罚；
（十一）对公立医疗机构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行为合规性的监督检查；
（十二）对参加药品采购投标的投标人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十三）建立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等信用记录制度，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其失信行为按照国家规定实施联合惩戒；
（十四）医疗保险稽核；
（十五）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灭失的医疗保险基金相关资料进行封存。
四、行政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行政复议法》
《行政处罚法》
《行政诉讼法》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药品管理法》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
《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
《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
《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社会保险稽核办法》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
《医疗保障系统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办法（试行）》
《医疗保障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         
《山西省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办法》
五、行政执法程序：
（一）简易程序
 案件来源—调查取证—告知—决定—执行—结案
（二）一般程序
案件来源—立案审批—调查取证—案件审理—告知—（听证）—决定—执行—结案
（三）听证程序
当事人提出听证申请（自告知次日算，当事人在3日内提出申请的权利的）——组织听证（长子县医疗保障局自接到当事人听证申请之日起15日内按要求组织听证）——告知（县医疗保障局在举行听证的7日前，将听证的时间、地点、通知当事人）。
六、救济方式
根据《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长治市医疗保障局或者长子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的执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长子县医疗保障局
2022年10月13日
